《关于公布部门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的起草说明
为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要求，法治人社建设，营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按照威海市司法局《关于公布市级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进一步做好行政规范性文件“三统一”有关工作的通知》（威司发〔2019〕26号）和《关于开展全市政府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威司发〔2019〕36号）等文件规定，我局对现行有效的部门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起草背景

为进一步做好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工作，2019年6月26日，威海市司法局下发了《关于公布市级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进一步做好行政规范性文件“三统一”有关工作的通知》（威司发〔2019〕26号），对严格落实制定主体统一登记、统一编制登记号、统一公布的“三统一”制度进一步作出明确要求。为实现规范性文件的动态管理，7月26日，市司法局印发了《关于开展全市政府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威司发〔2019〕36号），要求对全市现行有效的规章和各级政府及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根据统一部署，我局启动了对部门现行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

因机构改革和职能划转等原因，我局部分工作职能划转至其他部门，相应规范性文件的实施主体也随之发生变化，因此，为确保职能职责调整后的行政机构与现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有效衔接，对部门现行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势在必行。同时，通过清理，对存在主要内容已被新文件代替的、调整对象已不存在或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情况新要求等情形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修改、废止和宣布失效，可以切实解决制度建设中存在的矛盾问题，做到规范性文件的立、改、废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相适应。

二、起草过程

（一）摸清摸透规范性文件底数。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每两年进行一次，根据《关于公布部门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威人社办发〔2017〕131号）文件及梳理之后新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共汇总我局规范性文件59件。其中。由于机构改革原因，原有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职责划转至市医疗保障局，因此，与此相关的规范性文件的具体组织实施职能也划转至市医疗保障局。为理清权责界限和清理责任，我们积极做好与市医疗保障局的沟通衔接，严格按照机构改革三定方案有关机构职能的规定，明确部门职能，在与其法制科室进行多次沟通对接和核对的基础上，确定了完全划转至医疗保障局的规范性文件22件，此22件规范性文件将由市医疗保障局进行清理。其余37件规范性文件，纳入我局此次清理范围内，主要涉及就业失业科、人才开发科、专技科、职建科、养老科等局属科室和人力中心、社保中心、监察支队、仲裁院、综培中心等下属单位。
（二）研究提出清理意见。按照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我们对37个规范性文件逐一论证，重新开展合法性审查和公平竞争审查，重点针对是否涉及行政审批、是否对民营或外资企业投标设置不合理限制和壁垒、是否违背公平竞争有关规定、是否与现行政策法规相悖等方面逐一研究论证，由具体业务科室单位拿出清理意见后，政策法规科再进行审查。初步决定保留22个，修改1个，废止6件，宣布失效8件。
（三）反复进行论证。对于初步审查结果，我们再次征求了相关科室、单位的意见。同时，由于此次清理的31件规范性文件中，有9件社会保险政策规定，部分涉及市医疗保障局的医疗保险相关职能，因此，我们又征求了医保局的意见，经沟通，此9个文件牵头部门为我局，列入我局清理结果范围，初步决定保留7件，废止2件。
三、主要内容

（一）公布清理结果。经过清理，我局共清理文件59件，其中22件规范性文件划至威海市医疗保障局，经协商由市医疗保障局发文公布清理结果，其余37件规范性文件由我局负责清理，决定保留22件，修改1件，废止6件，宣布失效8件。

（二）明确了执行日期及有效期。根据规范性文件“三统一”工作要求，清理结果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其中，决定保留的规范性文件重新进行编号，文件有效期统一至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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